附件1
2013年中央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县（区）名单
（陕西省，共35个县区）
宝鸡市：陈仓区  扶风县

铜川市：耀州区  宜君县

渭南市：富平县  合阳县  临渭区

延安市：宝塔区  富  县  甘泉县  洛川县

延川县  延长县  宜川县

榆林市：靖边县  清涧县  子洲县
汉中市：洋  县  镇巴县

安康市：白河县  汉滨区  汉阴县  岚皋县  宁陕县

平利县  石泉县  旬阳县  紫阳县

商洛市：丹凤县  洛南县  山阳县  商南县  商州区
柞水县  镇安县
附件2

陕西省农村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组  长：李兴旺  省教育厅厅长
副组长：张雄强  省教育厅副厅长
杭经武  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习云杰  省财政厅总会计师
李  田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中国西安人才市场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由省教育厅副厅长张雄强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主  任：张雄强（兼）

副主任：罗侃淳  省教育厅师资与师范教育处处长（常务）
姜河舟  省编办事业编制处处长
刘宝平  省财政厅教科文处处长
曹耀武  省人社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
朱晓冬  省教育厅师资与师范教育处副处长
工作人员：韩润社、权伟（省特岗计划实施工作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8668691
电子邮箱：sxtgjs@126.com
附件3
陕西省2013年农村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报名资格审查表（样表）
填报单位：（市级特岗办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2013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身份证号码
	家庭地址
	毕业院校及时间
	所学

专业
	最高

学历
	最高

学位
	拟任职

学校
	拟任职

学科
	联系

电话
	是否师范

	李伟
	男
	汉
	19880504
	中共
党员
	610101199101010001
	西安市莲湖路1号
	西北大学200909-201307
	数学
	本科
	学士
	××中学
	数学
	×××
	是

	
	
	
	
	
	
	
	
	
	
	
	
	
	
	

	
	
	
	
	
	
	
	
	
	
	
	
	
	
	

	
	
	
	
	
	
	
	
	
	
	
	
	
	
	

	
	
	
	
	
	
	
	
	
	
	
	
	
	
	

	
	
	
	
	
	
	
	
	
	
	
	
	
	
	

	
	
	
	
	
	
	
	
	
	
	
	
	
	
	

	
	
	
	
	
	
	
	
	
	
	
	
	
	
	

	
	
	
	
	
	
	
	
	
	
	
	
	
	
	

	
	
	
	
	
	
	
	
	
	
	
	
	
	
	


说明：1．此表要求用EXCEL格式，按A3纸横向填写，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
2．填写方式参照样表。

附件4
陕西省2013年农村学校特设岗位教师聘用合同书

	甲方（聘用单位）名称
	 陕西省         市          县人民政府

	单位住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乙方（受聘人员）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年   月

	所学专业
	
	最高学历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关于做好2013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工作的通知》的规定，按照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的有效期限为叁年，自二○一     年     月     日至二○一     年     月     日止，合同期满聘用关系自行终止。
距合同期限届满2个月前，对服务期满后不愿继续留在农村工作的应聘人员，由其自主择业，本人找到工作后，其户口档案关系已经转到县（市）的，办理改派手续；其户口档案关系没有转到县（市）的，办理派遣手续。对服务期满愿意继续从事当地农村教育的，各县应根据控辩、空岗和考核情况，择优正式聘用，并做好人事、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
第二条  乙方承诺符合《关于做好2013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工作的通知》规定的招聘条件，并同意被甲方聘用，担任该县             学校         学科教师，保证胜任该学科教学工作。

甲方应当将乙方安排在农村乡镇学校任教，并可根据乙方的工作能力以及农村学校的需要，对前款规定的乙方的任教学校和任教学科做出适当调整。

第三条  聘用期内，乙方的户口、档案关系原则上应转入甲方所在地户籍、人事管理部门，接受当地有关部门的管理。聘用期满，乙方未能与甲方就续聘事宜达成协议，其户口、档案关系已转入甲方所在地，需要办理改派手续的，甲方应当协助。

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受聘期间，甲方享有对乙方的人事管理权；

（二）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的表现和工作实绩，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对乙方进行学期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确定对乙方奖惩、职务晋升以及有关福利待遇的重要依据；

（三）甲方应当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工作环境、必要的住宿和生活条件；

（四）特设岗位教师在聘任期间，其教师工资总额按人均2.7万元/年的标准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高于2.7万元/年的，高出部分由县级政府承担，甲方应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五）甲方应为乙方办理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及为乙方提供国家规定的其他福利待遇；

（六）教师〔2009〕1号和教师厅函〔2013〕4号文件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享受本合同规定的工资、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享受甲方提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二）乙方享受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婚假等假期；

（三）乙方有权享受《关于做好2013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工作的通知》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

（四）甲方如不能按规定履行其义务时，有权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五）乙方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教师职业道德，遵守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自觉接受甲方的管理；

（六）乙方应保证聘期内全职在甲方所聘岗位上工作，服从甲方和任教学校的工作安排，全面履行岗位职责，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目标和教学任务；

（七）《关于做好2013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工作的通知》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订立本合同所依据的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制度发生变化，本合同相关内容应当相应变更。

订立本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有关内容可以相应变更。

第七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一）伪造学历、健康证明及利用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聘用的；

（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任教学校规章制度的；

（三）故意不完成工作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影响恶劣的；

（五）严重失职，徇私舞弊，给学校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应提前三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一）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又不同意甲方调整工作岗位的；

（二）乙方不能胜任所聘学科教学工作，经培训或调整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订立本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经甲乙双方协商又不能就变更聘用合同达成协议的。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不得终止或解除聘用合同：

（一）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二）实行计划生育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及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的。

第十条  甲方未按聘用合同规定支付劳动报酬或提供相应工作条件，经向有关部门申诉仍未得到解决的，乙方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应提前三十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第十一条  甲方按本合同第七条之规定解除聘用合同的，对乙方不具有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

甲方按本合同第八条之规定解除聘用合同的，按乙方受聘后在任教学校的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乙方在任教学校工作每满一年，甲方应发给乙方一个月工资作为经济补偿金。乙方在任教学校工作不足半年的，不予补偿；超过半年而不足一年的，按一个月工资的半数给予补偿。

第十二条  合同期未满，不符合合同解除条件而单方解除聘用合同的，应由解除合同一方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为聘用合同尚未履行的期限与月工资的乘积。

前款所称聘用合同尚未履行的期限是指聘用合同按月计算的总有效期减去解除合同一方解除合同时按月计算的已经履行的期限的差，在计算已经履行的期限时，不足半个月的，该月不计；超过半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

第十三条  聘用合同履行期间，乙方擅自解除聘用合同的，除按本合同第十一条规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外，还应当返还聘用期间由甲方或任教学校出资进修、培训所支付的进修费、培训费等相关费用。

第十四条  本合同条款如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因实施本合同发生的人事争议以及本合同未尽事宜，如《关于做好2013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募工作的通知》已作出规定的，该规定优先适用；未作出规定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陕西省农村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市特设岗位办公室以及甲方和乙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实行社会公示制度，本合同应聘人员公示期应不少于5天。公示情况需报市特设岗位办公室，经审查后无异议的，需经省特设岗位办公室审批，合同方能生效。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2013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2013年    月    日



	市特设岗位办公室审查意见

（盖章）

2013年    月    日
	
	省特设岗位办公室审批意见

（盖章）
2013年    月    日


抄送：教育部办公厅、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四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市场司、财政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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